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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河海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

培养工作规定》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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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河海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（以下简称“直博

生”）培养工作，提高直博生培养质量，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所称直博生，是指在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优

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中直接录取为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。 

第二章 学制和学习年限 

第三条  直博生标准学制为 5 年，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，

最长不超过 8 年。 

第三章 培养计划 

第四条  新生入学后，应在导师指导下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按

照培养方案和学位论文工作的有关规定，结合研究方向和本人实

际情况制定个人培养计划，其中学习计划在入学 2 个月内提交。 

第四章 课程和学分 

第五条  直博生应按照要求分别完成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的

课程，课程学习时间一般为 2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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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直博生课程总学分一般不少于 38 学分，其中学位课

程不少于 20 学分，非学位课程为 18 学分；另设教学环节。对缺

少本学科前期专业基础的直博生，导师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直博

生补修前期的专业课程 2-3 门，补修课程不计学分。 

第七条  课程学习按照相应学科《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

方案》中直博生有关要求执行。 

第八条  直博生课程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，学位课程考试

成绩均达 70 分或单科达 60 分且硕士、博士学位课程加权平均达

75 分为合格，非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均达 60 分为合格，教学环节

通过为合格，合格即取得相应学分。 

第五章 教学环节 

第九条  直博生学术活动包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、专家学

术讲座、研究生院组织的博士生导师讲座，以及以学院为单位组

织的研究生学术研讨活动等。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 20

次以上的学术交流活动，其中博士生导师讲座至少 8 次，由本人

做的公开学术报告 1 次（开题报告、中期检查、预答辩、答辩不

计入），导师负责对该学术报告的效果进行考核。 

第十条  直博生必须参加实践活动，实践形式包括助教、助

管、助研、生产实践、社会实践等。 

第十一条  直博生必须参加科学研究课题，课题完成后，由

导师提出综合评审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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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生培养要求完成学业；否则终止其学业，按劝退处理。 

第八章 论文工作 

第十八条  直博生论文研究工作必须经过文献阅读与综述报

告、论文选题、论文计划及开题报告、论文中期检查、科研成果

产出、学位论文预审、学位论文评阅、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。具

体按照《河海大学授予博士、硕士学位工作规定》和《河海大学

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第九章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 本规定自 2022 级直博生开始执行。2021 级及以前

的直博生仍然按照《河海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

和学位授予管理规定(试行)》（河海研〔2013〕77 号）执行。 

第二十条  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河海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1 日印发 

录入：翟  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王  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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